
校级课题登记及经费认领系统使用手册

（申报人员版） 

注：教务处课题以自己部门系统为准，无需在本系统登记。 

1.登录系统。（信息门户-“新科研系统”-科研项目→新增校级课题） 

2.登记信息。（填写课题信息、上传盖章版《申请书》） 

 

3.填写预算。（校级课题仅填写业务费，业务费填写金额应等于批准经费） 

 

4.等待审核。学院审核→学校审核（通知后两天集中办理，请老师尽

快录入后联系科研秘书尽快审核，待学校审核通过再进行后续步骤） 



5.办理入账。入账办理→摘要搜索“校级科研课题”→认领（研究生

院课题搜索“校级教改课题”；教务处课题以自己系统为准，无需在

本系统登记） 

 

6.认领经费。点击“认领”，认领金额为立项款（认领金额=批准经

费*1/2，如一般课题批准 0.3 万元，则本次认领金额 0.15 万元；重

点课题批准 0.5 万元，则本次认领金额 0.25 万元），来款类型选

“直接经费”。 

 

7.提交申请。点击“提交”即完成全部流程。 


